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457606299202452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机关服务中心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乌鲁木齐忠利达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沙依巴克区 国家机关、
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乌鲁木齐忠利达公路养护

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乌鲁木齐忠

利达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

目）-乌鲁木齐忠利达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

序
号

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
采
购
数
量

单
位

成交
单价

小计

1 [2024]9459号

其他建筑物、修
缮建筑工程施
工，装修工程、
公路养护，园林
绿化，市政工程
施工，建筑安
装，建筑装饰装
潢，土石方挖
掘、工程管理服
务，公路工程建

- - 品牌: 1 项
11202
5.00

112025.
0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112025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壹拾壹万贰仟零贰拾伍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

 
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

1 [2024]9459号 其他建筑物、
构筑物修缮

1 112025.00 其他收入资金 授权支付

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  

1 、工程内容

 

工程名称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周转宿舍维修改造工程

第1条 工程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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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地点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
 

工程内容：墙面粉刷、木地板铺设、厨房卫生间瓷砖、马桶、花洒、热水器新装等。

 

施工日期： 自 2024 年   月     日至 2024 年   月     日。(如果现场不具备开工条件， 甲方需提前告知

乙方，乙方根据现场情况合理延期，否则引起的工期延误由甲方负责)。

2 、质量等级：合格

 

3 、合同造价（含税）：暂定为（ 小写） ￥  112025元（大写：壹拾壹万贰仟零贰拾伍元整）（最
终以甲方审定价为准，且该款项含税，除此之外，甲方不需要再支付任何费用。）

 

 

 

 

第2条 相关技术规范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规范》、《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等。

 

 

 

 

第3条  甲方驻工地代表：

 

姓名： 包 俊  联系电话： 18999918142         邮箱：baojun8142@dingtalk.com

   

 

 

 

第4条  乙方驻工地代表 ：

 

姓名： 张海波 联系电话： 15199159158       邮箱：125270727@qq.com

 

 

 

 

第5条  甲方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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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 甲方提供施工场地，保证施工和生活用水电量的要求。

 

 

 

 

第6条  乙方责任

 

1 、乙方根据甲方提出的要求和有关技术说明，进行施工并提供相关材料，以确保整个施工的顺利进
行。

 

2 、乙方必须听从甲方领导，按照技术规范、标准、规程进行，做到安全文明施工。

 

3 、乙方对实施合同范围内工程质量、安全负责。

 

4 、乙方进场施工要服从甲方质量、安全管理要求。 甲方对乙方施工过程中(质量、安全等各项活

动)可能发生隐患的地 方提出合理的意见，乙方必须进行整改和实施，否则甲方有权进行处罚，每次罚

款金额为合同价款的千分之三，并要求乙

方进行停工整顿。

 

租用的场地，施工不影响附近单位和人员的正常生产和生活。

 

甲方造成损失，需承担赔偿责任。乙方工作人员在施工现场需服从甲方质量、安全管理要求，但不意味着
乙方工作人员与甲方
 
存在任何劳务、劳动等法律关系。

 

 

7 、合同期内，乙方工作中造成甲方财物损坏的， 由乙方按价赔偿；因乙方工作中造成第三方人身伤亡或
财产损失的，一切责

 

任及赔偿由乙方负责。

 

5 、施工过程中应保证现场和驻地整洁、有序，垃圾处理应符合有关规定，完工后及时拆除临时设
施，清理和平整临时

6 、乙方对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管理，如发生劳资纠纷、人员伤亡事件等， 由乙方承担一切经济责任
及法律责任，如给

8 、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、义务转包或分包给任何其他第三方，否则甲3/7



同。
 

9.乙方应按期保质保量完成施工内容，否则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工期逾期违约金。

 

 

 

 

 

第7条   延期开工

 

1 、在施工中因停水、停电，连续影响8小时以上;

 

2 、因遇不可抗力现象而影响工程进度时。

 

 

 

 

第8条   暂停施工

 

甲方代表确有必要时，可要求乙方暂停施工，并且出具书面通知。

 

 

 

 

第9条  工期延误

 

方承担违约责任，每逾期一 日，需承担违约金为合同价款的千分之三。

 

 

 

 

原因导致返工，修改的费用，且工期不顺延。

8 、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、义务转包或分包给任何其他第三方，否则甲
方有权解除本合

对以下情况为延误：1 、不可抗力；2 、 甲方代表同意给予顺延或其他情况。非上述原因工程不能按
合同工期竣工，乙

第10条  乙方随时接受甲方代表的检查检验，为检查检验提供便利条件，按甲方代表的要求返工、修
改，承担由自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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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条  工程质量标准:   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。

 

 

 

 

第12条  工程款支付

 

的97% ，留3%质保金，一年质保期满后，如无质量问题， 甲方无息支付质量保证金给乙方。

 

以此理由中止质保维护。

 

 

 

3、因不可抗因素（包括财务扎账、财政资金因素等）导致甲方未按约定时间付款的，不视为甲方违
约，付款时间顺延。

 

第13条   安全施工

 

乙方按有关规定，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，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
生的费用。

 

 

 

 

第14条  不可抗力

 

非甲乙方责任造成的爆炸、火灾等。

 

1 、工程款支付方式：工程峻工验收合格后， 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款的80% ，经甲方委托的审价机关审定
后，支付到审定价

2 、如乙方未能提前向甲方提供符合其财务要求的税务发票， 甲方有权拒绝付款，并不承担逾期付款
责任，乙方也不得

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，如自然灾害（地震、洪水等）、战争、动乱、空中飞行

物体坠落或其它

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或需顺延工期的，应及时通知对方，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，部分或者5/7



行一方的责任。

 

 

 

 

第15条  协议生效与终止

 

协议自盖章并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工程结算完成后自行解除。

 

第16条 协议正本份数：3份（甲方2份，乙方1份）

 

 

 

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

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

 

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301号             地址：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珠江路22号6栋1层1
栋101号

 

电话：0990-52802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991-6210038

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分行

 

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

 

账号：65001612700050001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 108227312904

 

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或需顺延工期的，应及时通知对方，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，部分或者

全部免除不能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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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     

  

7/7


	合同
	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
	二、付款方式
	三、服务条款


